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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：法制、法律廉政 

科 目：刑法 

一、多年來，乙整日無所事事，不僅不願尋找工作機會，而且不時向同居人 甲伸手要錢作為賭

資。乙因好賭欠下鉅額賭債。為此，甲與乙常有激烈 口角。某日，甲見到住家門口旁埋伏不

少黑衣人手持球棒，準備毆打乙 討債。甲為了讓乙受點教訓，決定絕口不提門口有人準備暴

力討債，同 時也不報警。大約一小時後，乙走出家門，即被埋伏的黑衣人毆打成傷。 事後

證明，倘若甲當時有報警的話，警察當可即時趕到現場，避免乙遭 人持棒毆傷。試問甲之刑

責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 《解題關鍵》：不作為犯之犯罪參與、保證人地位 

【擬答】 

甲未阻止黑衣人毆打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傷害罪之不純正不作為

犯： 

構成要件階層 

依題意，甲與乙係同居人關係，具有「緊密生活關係」之保證人地位，應負有保護乙

身體法益不受侵害之作為義務。然本題首要爭點在於：以不阻止傷害乙之不作為參與

黑衣人犯行之甲，其身分屬性上究竟為正犯（共同正犯）抑或共犯（幫助犯）？ 

正犯理論 

學說上有認為只要負有保證人地位者，均應成立正犯。 

共犯理論 

亦有認為以不作為參與他人積極行為者，應屬犯罪之邊緣角色，至多僅能成立共犯

（幫助犯）。 

區分理論 

近來有提倡應以行為人之保證人地位屬性區分其身分，倘若為保護者保證人，其應

擔負主要之保護責任，若以不作為參與他人積極行為者，即應論以正犯；反之，若

係監督者保證人，則性質上為次要之監督責任，故至多僅能論以共犯（幫助犯）。 

本題涵攝 

由於區分說以保證人地位之性質差異區分其身分類型，使主要行為者擔負正犯之

責，次要行為者僅依共犯處罰，較能合理化其論罪科刑之依據，故管見採之。準

此，因甲之「緊密生活關係」保證人地位為保護者保證人，故應以正犯視之。 

本例中甲具有保證人地位已如前述，並於現實上具有作為可能性（得阻止黑衣人毆打

乙）之前提下未予阻止，並使乙果真因此受傷，具有準因果關係及客觀可歸責性；主

觀上甲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，具備故意。 

違法性及罪責 

本例中，甲並無阻卻違法、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結論 

甲未阻止黑衣人毆打乙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第 15 條傷害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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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、乙相約在市區某段道路進行機車競速（路段限速 50 公里）。等紅燈 轉綠燈時，甲、乙

立刻催下油門加速前進。甲、乙認為此路段乃是展現 駕車技術的絕佳地點，因此在不同車道

之間超速穿梭，任意變換車道， 闖越紅燈。時而由甲保持領先，時而換成乙領先。競速過程

中，甲、乙 始終以時速 90 公里的車速前進。二人為了自身安全，皆是隨時保持警 覺，避

免相互追撞或撞及其他用路人。即便如此，甲、乙還是有好幾次 差一點互撞或撞到其他用路

人。試問甲、乙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 《解題關鍵》：飆車、妨害公眾往來安全、他法 

【擬答】 

甲乙共同競速飆駛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85 條第 1 項、第 28 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共同正

犯： 

構成要件階層 

按刑法第 185 條第 1 項所謂「他法」意指除損壞、壅塞以外，並包括其他足以妨害公

眾往來通行之方法，具體而言，以併排競駛或為追逐前車而以飆車之方式，在道路上

超速行駛，均極易失控，有撞及道路上之其他人、車或路旁之人、物，足以發生交通

往來之危險，自該當上述所稱「他法」。而「飆車」之速度並無一定之標準，如其併

排或追逐前車競駛於道路超越限速之「飆車」方式為之，足以生公眾往來交通之危

險，自亦屬該條項所規定「以其他方法致生往來危險」情形之一種（最高法院 104 年

度台上字第 144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依題意，甲與乙共同於限速 50 公里之道路上以時速 90 公里之車速競駛，且好幾次差

一點互撞或撞到其他用路人，此舉已足使其他駕駛、用路人往來通行安全性之危害，

顯然該當於本罪之客觀要件。 

主觀上甲乙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具有認知及意欲，具備故意。 

違法性及罪責 

本例中，甲乙並無阻卻違法、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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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甲乙共同競速飆駛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85 條第 1 項、第 28 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共同正

犯。 

 

三、甲向乙謊稱，其與丙目前正在排練一場戲劇。某一幕為丙在菜市場遭路 人搶奪肩背包，甲即

時出手壓制搶匪，順利把遭搶的背包奪回。甲委請 乙擔任該名搶匪，並且指出丙在明日八點

左右將會出現在菜市場。只要 乙看到丙，便可直接趨前奪取肩背包。隔日一早，甲再次向乙

確認了排 練意願及地點。隨後，乙果然見到丙在菜市場購物。乙以為丙當下已經 處於排演

狀態，便衝到丙身邊，欲奪取肩背包。不過，正當乙要靠近時， 不知情的丙警覺有人想要行

搶，驚嚇之餘快跑衝入人群。乙看著丙的身 影消失在人海，當下決定放棄繼續參與排演。試

問甲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 《解題關鍵》：著手實行、預備行為、間接正犯 

【擬答】 

乙衝往丙身邊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3 項搶奪罪之未遂犯： 

前審查階段 

因乙最終未自丙奪取任何財物，行為未達既遂，而本罪有處罰未遂犯之明文規定，故以

下即自加重竊盜罪之未遂犯審查。 

構成要件階層 

依題所示，乙主觀上因誤信甲之謊言而任其行為僅為戲劇排練，欠缺奪取他人財物事

實之認知及意欲，未具搶奪財物之故意。退步言之，乙顯然非屬明知於民事財產權益

分配上不應獲得系爭肩包卻仍欲將之據為己有，未具有不法、所有意圖，故主觀構成

要件未該當。 

再退步言，依乙之主觀計畫，其於客觀上僅衝向丙，尚未開始實施與搶奪行為構成要

件密切關連之舉動，亦未對於丙之財產法益產生實質、具體之危險性，與主客觀混合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0 地方特考） 

共 6頁 第 4頁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 

理論標準尚有未符，準此，未達本罪之著手。 

結論 

乙衝往丙身邊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3 項搶奪罪之未遂犯，又搶奪罪未有預備犯

之處罰明文，據此，乙即不成立犯罪。 

甲利用乙衝往丙身邊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3 項搶奪未遂之間接正犯： 

身分定性 

依題意，甲希望藉由不知情的乙搶奪丙的肩包，惟本題涉及之爭議為：身處幕後的甲其

身分性質究竟為「教唆犯」抑或為「間接正犯」？ 

間接正犯 

傳統實務見解認為，間接正犯係利用無責任能力人或「無犯罪意思之人」實現犯行之

人，故若借無犯罪意思之人實現法益侵害，即應將幕後者視為「間接正犯」。 

教唆犯 

所謂教唆犯，乃係針對本無違犯特定犯罪意念之人，喚醒其犯意、促使他人實現法益

侵害之人。倘若對於他人犯意之形成具有影響，然尚未達於「意思支配」之程度，即

應論以教唆犯。 

本題立場 

由於無犯罪意思之人因就事實認知未全，極易遭他人利用、操縱而成為他人犯罪之工

具，據此，甲應屬於具優越性意思支配之間接正犯。 

前審查階段 

因乙最終未自丙奪取任何財物，行為未達既遂，而本罪有處罰未遂犯之明文規定，故以

下即自加重竊盜罪之未遂犯審查。 

構成要件階層 

甲主觀上應知悉，其向乙謊稱排練戲劇之舉動將可藉由不知情的乙奪取丙之財物，卻

仍決意為之，具有搶奪罪之故意，亦具不法、所有意圖。 

惟依甲之主觀犯行計畫（利用不知情的乙奪取丙之財物），其於客觀上僅有向乙確認

排練意願及地點之行為，而乙雖衝向丙，然尚未開始實施與搶奪行為構成要件密切關

連之舉動，亦未對於丙之財產法益產生實質、具體之危險性，與主客觀混合理論標準

尚有未符，準此，甲亦未達本罪之著手。 

結論 

甲利用乙衝往丙身邊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25 條第 3 項搶奪未遂之間接正犯，又搶奪罪

未有預備犯之處罰明文，據此，甲即不成立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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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乙在網路上購物，應付款項為新臺幣二萬元整。乙至超商的自動提款機 進行轉帳。當時後方

有不少人等著提款，乙一時緊張便把匯款帳號中的 某個號碼輸入錯誤，該筆二萬元的金額因

此被匯入甲的帳戶中。甲莫名 收到二萬元匯款，喜出望外，決定假裝不知情而不通知銀行及

匯款人乙。 試問甲之刑責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 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 《解題關鍵》：詐欺罪、侵占罪 

【擬答】 

甲不通知銀行及匯款人款項錯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詐欺罪之不純

正不作為犯： 

構成要件階層 

客觀上，甲受匯系爭兩萬元款項後未通知乙即銀行，然此舉是否該當刑法第 339 條第

1 項、第 15 條詐欺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，端視其有無「通知義務」。 

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89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 9 號見解意旨：按欺罔行

為，兼及積極欺騙行為與消極之利用他人錯誤行為，惟消極之詐欺，須以違背通知真

實之義務，始足充之，本件某甲對於郵局誤將他人匯款登入其帳戶之錯誤行為，並無

告知義務，是以某甲之提領其帳戶內非屬其所有款項之行為，既未積極施詐，又無違

背通知真實義務，顯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合。 

呈上開見解，縱甲確實受有該筆款項之錯匯，然因其並無通知銀行及匯款人之法律上

義務，根本欠缺保證人地位，難謂為消極之利用他人錯誤行為以行詐欺，據此，客觀

要件即不該當。 

結論 

甲不通知銀行及匯款人款項錯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詐欺罪之不

純正不作為犯。 

甲不通知銀行及匯款人款項錯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侵占罪： 

構成要件階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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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，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

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，為其成立要件，故行為人侵占之物，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

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，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，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始可。 

查本例中，甲係因乙錯匯款項而取得系爭二萬元，是甲就該筆款項並非因有法律或契

約上之原因合法持有，從而縱提領該筆款項花用之行為，亦與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

有間，更遑論甲僅未為通知，尚未將該筆款項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吞入己，自難以侵占

罪相繩。 

結論 

甲不通知銀行及匯款人款項錯匯之行為不成立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侵占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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